关于调整地方税协驻会领导工作补贴办法
和取消专门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津贴的说明

各位常务理事：
2013年底，审计署对国家税务总局进行审计，并延伸审议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财务情况。审计署在审计中提出：中税协对地方税协驻会领导工作补贴和对专门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发放津贴的做法不符合《公务员法》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有关规定。
2014年2月27日，中税协召开五届四次会长办公会，经研究决定，一是对关于《关于地方税协驻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补充通知（中税协发[2011]017号）中有关内容进行调整。停止普遍发放补贴的做法，对确有困难的地方协会可给予一定的专项经费补助。二是取消《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关于非驻会人员参加中税协活动有关费用开支管理办法》（中税协发[2010]029）中第四条（一）人员津贴中第3点“专家委员、专门委员会委员每人每月100元，按季发放。”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